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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典学习的三重境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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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共七编一千二百六十条、10万余字，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、体量最大、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

律。这就决定了民法典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要规划好学习目标，安排好学习时间，把握好学习节奏，由浅入深、循序渐

进、层层推进，不断提升学习境界。民法典好比一棵参天大树，民法典的条文是这棵大树的枝叶，民法典原理是这棵大树的树干，

而民法典精神则是这棵大树的根须。民法典学习的最高境界，就是在民法典条文学习和民法典原理领悟的基础上，努力做到知行合

一，积极弘扬民法典精神，做一名文明、谦和、理性的现代公民。

学民法典条文。民法典的原理和精神，正是通过一千二百六十个条文来逐一呈现的，所以，要学好民法典，首先要学习民法典

的条文。应一条一条学，一节一节学，一章一章学，一编一编学，随时随地学，反反复复学，日复一日学，总则条文与分则条文结

合学，一般原则与具体规定对照学，前后关联法条一起学，新旧条款对比学。应学深学实学细，在学懂弄通上下苦功夫、笨功夫，

全面、系统掌握民法典条文的基本含义，实现见微知著，力争做到融会贯通、体系化理解与精准化适用。同时，民法典是当代中国

经济社会生活的法律表达，富含时代气息，体现时代精神。习近平总书记将民法典的特色概括为三个：中国特色、实践特色和时代

特色。民法典不是现行民事单行法的简单拼装组合，更不是对外国民法的照搬照抄，而是与时俱进地根据中国的实际作了很多新规

定、新变化。这些新规定、新变化，是对民法规则的重大改进提升，积极回应了全社会的关切与期盼。学习民法典，就应重点学习

这些新规定、新变化，高度关注原有条款的变化和创新内容，感知中国民法的特色和创新，感受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脉动。这或许

是学好民法典的基础和前提。

悟民法典原理。民法理论体系博大精深，作为现代民法的集中体现，民法典蕴含了丰富的民法原理。民法典条文是分散规定

的，好比一粒粒散开的珍珠，只有通过民法典原理这根线才能将其逐一串联起来，形成一部内在逻辑严谨、体例科学的、代表21世

纪民法发展方向的现代法典。众所周知，社会关系经由民法典调整，就产生了民事法律关系。根据内容划分，民事法律关系可具体

分为物权法律关系、合同（债权）法律关系、人格权法律关系、婚姻家庭法律关系、继承法律关系以及侵权法律关系，每一类法律

关系之下，都有若干民法典原理镶嵌其中，都是由若干民法典原理串联起来的。有的民法典原理横跨总则编与分则编，例如惩罚性

赔偿原理，总则编第一百七十九条既有一般规定，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、第一千二百零七条、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又有

具体规定，一般规定与具体规定相结合，完整呈现了惩罚性赔偿原理的全貌。只有深刻领悟了民法典条文背后的这些民法原理，才

能在条文学习知其然的基础上，真正做到知其所以然，实现融会贯通、灵活应用，享受学习的乐趣，体会民法的精妙。而且，也只

有不断地深刻领悟民法典原理，才能真正提升适法能力与民事司法水平，克服机械办案、经验办案的种种弊端，逐渐统一法律适用

标准，避免类案不同判，不断提升民事司法公信力，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，更好地实现民法典的立法初衷与目的。

扬民法典精神。民法典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。学习民法典，不仅应学习民法典条文，领悟民法典原理，更应积极弘扬条文、原

理背后蕴含的民法典精神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民法典具体条文会不断修改，但民法典精神却是永恒的，学习民法典的最高境

界，就是要努力做到知行合一，就是要积极弘扬民法典条文、民法典原理背后蕴含的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信、友善等精神理念，

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不断提升个人情操品性，做一名文明、谦和、理性的现代公民，这也是我们学习民法典的最终目

的。平时生活工作中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往往学习研究民法的人，从事民法相关工作的人，待人接物多平易近人，谦逊，这

恐怕与其长期浸润其中的民法精气神影响不无关系。可见，学习民法典，学好民法典，或许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，更好地塑造一个

人的品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学习民法典就是在学做人。当然，作为人民权利宣言书，民法典只是宣告了人民享有的权利，如何让

纸面上的权利变为现实中的权利，还需要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义务，也是民法典规定的内在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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